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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20 期 委員會紀錄

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濁水溪及台東卑南溪為國內河川揚塵問題最嚴重之兩條河川，雖目前環保、水利、農林、衛

生、教育等中央相關部會及地方機關已積極投入各項河川揚塵防制作業，惟各種工法僅可達到

短期防制揚塵效果，若遇颱風汛期則容易被沖毀，無法長期維持。由於空氣污染對於民眾健康

影響，尤以空氣中細懸浮微粒（PM2.5）已經專家證實，可深入肺泡再經血液循環到全身各器官

組織，造成全身性毒害。為落實政府對國人健康之保護，爰要求環保署及相關單位除繼續改善

及加強河川揚塵防制工作外，亦請環保署比照濁水溪河川揚塵監測站規模，於台東卑南溪增設

河川揚塵監測站。 

提案人：陳 瑩 

連署人：陳曼麗  洪慈庸 

主席：請問提案委員與行政部門有無補充說明？（無）均無補充說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臨時提案第 1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
根據環保署官網所登載的〈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政策〉一文，目前國內營運中的公有掩埋場

剩餘容量約 348 萬方，民營處理機構掩埋場剩餘容量約 72 萬方，每年須進掩埋場之垃圾焚化底

渣及飛灰穩定化物、一般廢棄物、不適燃事業廢棄物量，合計約 170 至 289 萬方，剩餘掩埋年

限估約 2～3 年，掩埋場容量即將陸續達到飽和。 

鑑於國內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（掩埋場）不足，導致飛灰、底渣、污泥等事業廢棄物屢

遭處理業者違法棄置，農田或水源遭受污染之情事頻傳。爰要求環保署於一個月內，就事業廢

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調配現況、使用壽命、開發計畫，以及相應的稽查能量提出專案報告。 

提案人：吳焜裕 

連署人：陳曼麗  林靜儀  蘇治芬 

主席：請問提案委員與行政部門有無補充說明？（無）均無補充說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臨時提案第 2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3 案。 

3、 

案由：鑒於現行「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」自民國 93 年修訂後，連同此次的德翔台北

貨輪案共有四次的重大貨輪漏油案，但從未因災害發生做事後檢討，十三年來沒做任何修訂。

上月底（二月）在澎湖發生的耘海號貨輪擱淺事件，因污染分級於第一級，使得地方政府跟海

岸管理機關權責傾軋、不清。本席認為油輪擱淺涉及專業救難、設備人力調度、各單位部會的

統合協調、海洋氣象、地形瞭解掌握、語言溝通、以及油污處理技術等等，應於事件發生之初

就由環保署介入統籌指揮協調，而不是分級結束就將指揮處理交給地方政府及海岸管理機關互

踢皮球。爰此，本席要求環保署應該重新檢討「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」，並將環保署


